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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街道，区各有关部门：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三元区扶持运输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一〇年六月九日
 
 
 
 
三元区扶持运输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全市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专题会议精神，大力培育发展我区道路运输业，促进我区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根据《三明市鼓励新增货车落籍和非正常外挂回迁本市若干意见》（明政办〔2007〕92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扶持我区运输业加快发展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加大财税扶持力度
1．鼓励非正常外挂车辆回迁本区。凡2010年6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主动办理回迁我区的非正常外挂车辆，按四个档次实行奖励，即：核定吨位5吨以下的奖励500元；5吨以上10吨以下的奖励1000元；10吨（含）以上20吨以下的奖励2000元；20吨（含）以上的奖励3000元。外挂车回迁持公安交管部门转籍证明、行驶证及运输证复印件（应携带原件核对）向区交通局申报。奖励金由区交通局根据申报情况进行审核并登记造册，再由区财政局审核并报区政府审批后予以拨付。
2．重点扶持骨干龙头运输企业。骨干龙头运输企业是指对按规定组建并达一定规模（总吨位达200吨）或当年营业税达到30万以上（含30万）的运输企业。
（1）财税奖励。采取先征后补的办法实施。即：对当年缴纳区级地方税收达30万元及以上的运输企业，以上一年度缴纳的税收为基数，当年缴纳区级地方税收增长5%--20%的，按增收税额的10%给予奖励；当年缴纳区级地方税收增长20--50%的，按增收税额的20%给予奖励；当年缴纳区级地方税收增长50%以上的，按增收税额的30%给予奖励。符合以上奖励政策的货运企业，应在次年1月份向区运管所提出书面申请，由区财政局、税务局、运管所审核并报区财政审批后予以拨付。（2）贷款贴息。对骨干龙头运输企业 ，购置新增营运车辆时，由区财政给予贷款贴息两年的优惠政策。其标准为：不超过购车人贷款或刷卡时各商业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由有关货运企业持能证明购车人贷款购买营运车辆的相关凭据，即：机动车登记证书，计（付）利息凭证或（付）银行卡手续费凭证、银行借据或刷卡单、借款合同或分期付款合同复印件（应携带原件核对）等，到区运管所审核并报区财政局审批后支付给企业。
凡是享受外挂车辆回迁奖励，即完成税收补助，营运货车贷款贴息政策的车辆、企业，三年内不得转籍，过户到外县、外地，否则区财政将会同交通运管、工商、税务、公安交警等部门将从货运企业如数追回其享受优惠政策的相关款项。
二、加快物流园区建设
物流园区建设迫在眉捷，既是发展三产的需要也是改善城市形象的需要，更是税收增长的重要来源。
1．给予用地优惠。征地工作是项目建设的关键，由政府牵头，力争今年内完成300—500亩物流园区土地征迁工作，实施“三通一平”。
2．鼓励物流人创办物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开发建设经营。通过融资、独资等方式，吸引我区及外地，外县、市、区的物流企业来我区投资办物流，建设我区有形的物流市场。对一次性落户，并入住我区物流园的运输企业，在地价出让时给予优先、优惠，同时享受上述有关政策奖励。
3．整合辖区资源，为运输企业提供货源。采取政府牵线架桥，对我区正在生产和即将开工生产的大型企业和进出口货源进行整合，由辖区内的货运企业承担运输，确保辖区内的货源不外流，税源不外流，扶持运输企业做大做强。
三、加强服务管理
1．搞好服务。区交通运管、公安交警、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应密切配合，从全区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为我区货物运输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2．加强管理。区各有关部门应严格执行相关优惠政策，严禁任何部门向货运企业摊派收费。区交通运管部门要加强外挂车辆及重点扶持企业的认定，及时建档，跟踪管理，防止出现本区车辆通过外挂再回迁享受优惠政策现象。
3．依法经营。各货运企业要积极拓展货物运输业务，做到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要认真研究并采取优惠措施，吸引社会零散货运车辆加入，走集约化经营道路，不断增加运力总量，做大做强企业。各货运企业加强内部安全管理与经营管理，认真落实各项经营管理与安全管理责任制，努力实现安全生产与经营增收。
本实施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主题词：交通　运输业 加快发展 意见　通知
抄送：区委办，人大办，政协办，纪委办。
三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6月9日印发


SARARERHAERFOR KRN
RRAEEBEN




